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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5-185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年定向增发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 

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股份共计 571,177,498 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

17.52%。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5年 11月 10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的基本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1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向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事项（以下简称“2013年定向增发”）；2014年7

月25日，上述事项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核准文号：证监许可【2014】710

号）。 

2014年10月，公司向六名发行对象发行股份228,470,999股，该等股份于2014年10

月29日由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于

2014年11月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实现上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发行对象的承诺，2013年定向增发发行股份的限售

期为12个月，其中根据公司2015年7月15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9号），公

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自2015年7月15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上述定向增发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公司实施2015年半年度

每10股转增15股的利润分配方案及2012年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上述事项实施后，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260,150,835股，其中上述有限售条件股增加至

571,177,498股（因公司实施2015年半年度每10股转增15股的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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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对象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实现上

市流通数量

（股） 

股份是否

存在质

押、冻结

情况 

1 

华夏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8,787,345 0.27% 8,787,345 否 

中国银行－华夏大盘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 
2,196,838 0.07% 2,196,838 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优势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9,543,057 1.21% 39,543,057 否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6,590,510 0.20% 6,590,510 否 

2 

招商财富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招商财富－工商银行－新阳

光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57,117,750 1.75% 57,117,750 否 

3 

天弘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天弘基金－民生银行－天弘

基金定增 36号新阳光资产管

理计划 

125,219,683 3.84% 125,219,683 否 

4 

民生加银

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民生加银基金－民生银行－

中粮信托－中粮·新竹二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5,746,923 5.39% 175,746,923 否 

5 

新华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新华基金－华夏银行－新奥

－阳光城分级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98,857,642 3.03% 98,857,642 否 

6 

建信基金

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华润

深国投信托－增利 3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57,117,750 1.75% 57,117,750 否 

合计 571,177,498 17.52% 571,177,498    

注：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中国银行－华夏大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优势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性质为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2、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述限售股东的承诺,对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份予以锁定,限售期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以上承诺

均得到履行；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亦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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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违规担保，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亦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4、根据公司2015年7月15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9号），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承诺自2015年7月15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5年11月10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股份共计571,177,498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

17.52%； 

（三）本次解禁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623,424,035 19.12% -571,177,498 52,246,537 1.60%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50,527,240 1.55% -50,527,240 0 0.00%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520,650,258 15.97% -520,650,258 0 0.00% 

高管锁定股 40,073,252 1.23%   40,073,252 1.23%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12,173,285 0.37%   12,173,285 0.37% 

二、无限售流通股 2,636,726,800 80.88% 571,177,498 3,207,904,298 98.40% 

其中未托管股数 174,145 0.01%   174,145 0.01% 

三、总股本 3,260,150,835 100.00%   3,260,150,835 100.00%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就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保荐机构对阳光城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一）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七日 




